










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对安福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设备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晋江瑞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本泽
联系电话：15159872927
联系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涵埭村启光西路22号
被投诉人：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祖东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796-8289802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173号汇金广场五楼
投诉人对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赣鑫磊政采字[2023]17号）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3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9月7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1、 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询价文件第五章采购货物技术及商务要求
二、商务要求及售后服务：2、在质保期内，接到故障通知后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如超过24小时仍不能排除故障，在3个工作日无偿提供备用品或零件供用户使用；质保期内的维修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此项是以特定行政区域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妨碍了公平竞争。
经查通过现有的交通工具（如：飞机、高铁、自驾）2小时内能到达现场的全国大部分城市无法满足，因此是变相的以特定行政区域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妨碍了公平竞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七）项。
投诉请求：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 被投诉人答复
被投诉人答复称：明确商务要求及售后服务条款是采购人编制项目招标文件的基本要求。采购人充分考虑了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制定了故障响应和维修时间的服务条款，此条款的有关要求与项目服务履约直接相关。采购人根据自己项目的情况制定故障响应、维修时间，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八条等政府采购法规的相关规定。
招标文件要求“接到故障通知后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并没有指定供应商的特定区域、形式、人员。“1小时内响应”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形式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也没有指定供应商从注册公司所在地出发，供应商可以派本公司人员、委托其它公司人员等多种方式完成现场维修；也没有指定交通工具“飞机、高铁、自驾”。因此，质疑“指向特定供应商的服务，是通过以特定行政区域作为加分条件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不成立。
[bookmark: _GoBack]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投诉人于2023年8月20日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8月24日对质疑进行了回复，不认可质疑内容。
投诉人认为采购单位设置的明确商务要求及售后服务条款是以特定行政区域作为加分条件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妨碍了公平竞争。经过审查，该设置并未规定特定区域，未指定供应商从注册公司所在地出发，供应商可以以多种方式完成售后服务，设置内容与采购标的质量、服务密切相关，且响应时间合情合理，充分考虑了供应商的竞争性，并无不当。
3、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4、 权利告知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者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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